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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 月 12 月 27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

95 年 3 月 14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96 年 3 月 19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
100 年 3 月 2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1 年 01 月 0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1 年 06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9 年 11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壹、 內容 

第一條、 課程目的 

    本課程之目的為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。透過本課程，學生可將理論與

實務相印證，提升理論學習效果，並強化學生的實務能力，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業界的需求。本

課程採取多元評量方式，學生得選擇專題製作或專業實習任一方式通過本課程。 

 

第二條、 課程目標 

    1.整合各專業課程所學習之理論與技能。 

    2.充實實務經驗，落實學習效果，增進就業能力與機會。 

    3.學習收集資料，消化討論後成為知識，並進一步應用知識解決問題。 

    4.培養獨立自主、主動負責的精神。 

    5.建立良好人際關係，營造團隊合作氣氛，養成對社會之責任感。 

 

第三條、 執行方式 

    1.課程實施時間為三年級下學期至四年級上學期，合計兩學期之課程。 

    2.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可選擇在校內進行專題製作，或是在校外進行專業實習。無論學生選擇專 

      題製作或是專業實習，均需選定一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 並填寫 『專題製作與專業 

      實習指導教授申請表 』 。 

   3.本系專任教師可指導之學生人數，由系上於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前公佈之。其可收之學生人數 

     計算方式為：「當屆修習人數除以專任老師人數，取整數後再加二人為上限」。 

   4.學生在修習本課程中，若有特殊原因欲更換指導教授，得經原指導教授及新任指導教授雙方 

     同意後，始得更換，並填寫『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指導教授變更申請表』交系務助理存檔備 

     查；若原指導教授因故離職，得由系主任同意代理簽名。 

   5.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於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前二週開始找指導教授，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後二週 

     內確認指導教授，並請指導教授簽署指導同意書後交系上備查。且學生須於每學期第一次加 

     退選後二週內列印選課紀錄，請指導教授簽名後交系上備查，如未完成此程序則該學期分數 

     視為零分。 

   6.應於四年級上學期（第二個學期）結束前完成計畫之內容，並於專題發表會公開發表，經各 

     組指導教授與校外評審組成之委員會評審通過後，始給予學分。期末報告則以組為單位，於 

     專題發表完壹週內，將指導教師核章後之紙本報告書（膠裝）繳交系上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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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7.選擇專業實習之同學則依 『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專業實習實施細則』 之相關規定執行之。 

     實習結束後並將指導教師核章後之紙本實習心得報告書（膠裝）繳交系上留存。於系上審核 

     通過並完成合約書簽訂前之實習時數系上將不予承認。 

   8.學生於修業期限內可依照第四條條則申請通過本課程。 

 

第四條、鼓勵學術創新條則 

    為鼓勵學生於修業期間內參與學術創新，學生可於修業期限內依照下列條文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    提出申請，經系主任召開審查委員會認可後通過本課程。 

    1.學生欲以該生所發表之專業論文申請通過本課程，其專業論文指導教授須與專題指導教授同 

      一人，且經認可後應於專題發表會公開發表，始得通過本課程。該專業論文需發表於具審查 

      制度之專業會議論文或期刊論文。 

    2.學生欲以該生所發表之「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」申請通過本課程，其 

      專題研究計畫指導教授須與專題指導教授同一人，且經認可後應於專題發表會公開發表，始 

      得通過本課程。 

 

第五條、 

 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本校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貳、 相關文件 

1.專業實習實施細則 

參、 使用表單 

1.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『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』指導教授申請表 

2.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『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』指導教授變更申請表 


